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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文件之 19

关于海宁市 2023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4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4年 2月 4日在海宁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上）

海宁市财政局局长 孙国新

各位代表：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现将海宁市 2023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4 年财政预算草案提请审查，并请市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

出意见。

一、2023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过去的一年，全市财政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

江重要讲话精神，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

督指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严格执行《预算法》及其实

施条例，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总基调，统筹推进三个“一

号工程”，加力提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多措并举应对财政紧平

衡压力，在有效支持高质量发展中保障财政可持续。全市预算执行

情况总体符合预期。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2023 年，全市实现财政总收入 1743652 万元，增长 7.9%，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001296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1%，增长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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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转移性收入 765534 万元，收入合计 1766830 万元。全市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 1213597 万元，完成预算调整数的 96.3%，下降 0.8%，

其中市本级（含街道，下同）支出 1015942 万元，下降 3.1%；加上

转移性支出 553233 万元，支出合计 1766830 万元。收支相抵，全市

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

2022 年末市本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为 37248 万元，2023 年

预算安排动用 37000 万元，预计当年补充 63409 万元，年末余额为

63657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3 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614004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

的 104.5%，下降 68.9%，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含国有土

地收益基金收入和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下同）549374 万元，下

降 68.0%；加上转移性收入 941971 万元，收入合计 1555975 万元。

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344161 万元，完成预算调整数的 96.8%，

下降 38.2%，其中市本级支出 979656 万元，下降 45.4%；加上转移

性支出 211814 万元，支出合计 1555975 万元。收支相抵，全市政府

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2023 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7385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

的 101.7%，下降 22.7%；加上转移性收入 3219 万元，收入合计 10604

万元。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766万元，完成预算调整数的100%，

下降 92.2%（主要是 2022 年同期安排补充社保风险准备金、国企注

资等支出）；加上转移性支出 9838 万元，支出合计 10604 万元。收

支相抵，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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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3 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236963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2%，增长 11.1%。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253649 万元，完

成调整预算的 94.5%，增长 5.7%。2023 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当年

赤字 16686 万元，累计结余 461561 万元。

2022 年末社保风险准备金余额为 924337 万元，2023 年补充

101951 万元，当年动用 148429 万元，年末余额为 877859 万元。

（五）地方政府债务执行情况

2023 年，全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2672607 万元（其中一般债

务余额 1062490 万元，剩余平均年限 7.01 年；专项债务余额 1610117

万元，剩余平均年限 10.08 年），比上年增加 370509 万元。全市经

省政府发行转贷的地方政府债券规模 597700 万元，其中新增政府债

券 372700 万元，主要用于教育、医疗卫生、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等领域；再融资债券 225000 万元，主要用于偿还到期政府债务。此

外，通过财力安排债务还本支出 2191 万元，合计偿还到期政府债务

227191 万元。当年支付地方政府债券利息 80912 万元（其中一般债

券付息 36441 万元、专项债券付息 44471 万元）。

2023 年，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均依法用于公益性项目建设，充分

落实偿债资金来源，按时足额还本付息，未出现偿付风险。2023 年

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金额控制在市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债务限额内，符

合《预算法》规定。根据 2023 年 12 月底财政部反馈，我市 2022 年

政府债务率处于绿色安全区间，政府债务风险可控。

二、落实 2023 年市人大预算决议有关情况

（一）强统筹提绩效，财政收支平稳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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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财政资金资源统筹力度，建立健全财政收支高质量可持续

运行机制。统筹财政资金。充分发挥财税专班作用抓好组织收入，

税收收入总量列嘉兴五县市首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增速均

列嘉兴五县市第二。清理收缴非刚性非急需项目资金 2.9 亿元，新

增清理盘活存量资金 7.6 亿元，统筹财力重点用于保民生、促发展

等领域。全年收到中央直达资金 11.2 亿元，增长 29.6%，资金支出

执行率 100%，充分发挥直达资金惠企利民作用。优化支出结构。上

线全省收支运行智管应用 2.0 版，精准监管财政资金支出，首次开

展“三保”支出专项编审，确保兜实“三保”底线。牢固树立过“紧

日子”思想，严格执行负面项目清单管理，一般性和非刚性支出压

减 12.6%，紧的力度前所未有。提升资金效益。实施专项债券资金“借、

用、管、还”全周期全链条闭环管理，特别是强化对项目收益和资金

支出等方面的监督管理。加强政府项目投资审核，49个项目共核减金

额4.2亿元，综合净核减率达8.4%。打造预算资金全覆盖绩效管理模

式，创新“一查二评”融合监管机制，组织实施重点绩效评价项目3

个，涉及财政资金5.3亿元。

（二）抓改革促发展，经济运行稳进向好

全面顶格、精准高效落实“8+4”政策体系，打好经济稳进提质

组合拳。精准帮扶稳定主体。持续释放税费政策红利，减免缓行政

事业性收费（基金）3.7 亿元，累计为企业减负 30.8 亿元。顶格执

行政府采购扶持政策，全市政府采购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20.1 亿

元，占合同总额的 92.7%。优化迭代产业政策。按照“大稳定、小调

整”原则，系统梳理并优化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三大产业政策，

全年兑现涉企奖补资金 12.1 亿元，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进一步强化

要素资源集聚，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完善科创支持体系。加大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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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财政投入，拨付资金 8.1 亿元，增长 18.2%，重点支持科技创新

平台建设、科技创新主体发展等。不折不扣落实好人才政策，兑现

人才引育资金 2.3 亿元，持续推进人才强市建设。加强产业基金统

筹。整合组建规模超百亿元的新兴海工程母基金，全市产业基金累

计投资 104.7 亿元，带动社会资本 503.1 亿元，被投企业已上市 8

家。推进国资国企改革。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4 家重点国企实现实

体化运营。优化企业考核制度和人才管理方式，引导促进国企市场

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全市国有资产总额超 3600 亿元，国有资本权益

达 1200 亿元。

（三）优环境提品质，潮城海宁蝶变跃升

坚持集中财力办大事，支持重大战略实施，有力推动城乡融合

发展。保障重大项目建设。紧抓政策窗口期、机遇期，积极发挥债

券投资拉动作用，发行专项债券项目 39 个、资金 36.3 亿元。以“保

续建、促竣工、增固投”为原则，集中财力保障教育、交通、水利

等领域续建项目建设，全市政府投资支出 19.2 亿元。推进生态环境

建设。围绕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创建，大力支持山水林田湖草

沙协同治理，投入资金 5.5 亿元筑牢生态屏障，获评美丽浙江建设

工作考核优秀县市。深化“千万工程”实施。完善支农政策体系，

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达 13.5%。投入资金 3.2 亿元，有序

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大稳粮保供支持力度。

持续推进四好农村路、通组道路建设，打通百姓出行“最后一公里”。

助力城市品质提升。统筹资金 1.5 亿元用于公共设施维护、未来社

区、农村危房改造等建设项目，黄湾-袁花“果香花溪”等 2个区域

列入省城乡风貌样板区，风和丽苑等 2 个社区创成省级未来社区。

（四）惠民生解民忧，幸福海宁更添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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兜牢兜实民生底线，促进基本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全市民生发

展类支出 92.8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76.4%。深化公共服务

“七优享”工程。落实教育支出 29.3 亿元，提高学生资助实施标准，

建立“智慧帮扶”学生资助扩面政策体系。支持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提高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至 102 元/人。加大住房保障力度，筹集

保障性租赁住房 8784 套（间）。投入资金 7530 万元，六大民生实

事项目顺利完成，有力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加强基本公共文化

服务保障。完善文化投入机制，全年公共文化相关支出 2.3 亿元，

重点支持复兴潮城文化，推进新一轮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创成国家

体育产业示范基地、省首批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先行县。健全社会

保障体系。完善分层分类的救助政策体系，健全四项机制兜住社会

救助底线，确保困难群众救助政策应享尽享，拨付补助资金 1.2 亿

元，惠及群众 1.4 万人次。多渠道支持企业稳岗扩岗，下达资金 5645

万元确保各项就业政策落地落实。助力共同富裕建设。聚焦“一老

一小”，落实老年人高龄补贴提标扩面，提高托育生均公用经费标

准，加快普惠托育服务阵地建设，助推打造“浙有善育”“浙里康

养”潮城金名片。开展百村万户增收促富省级试点。充分发挥国资

国企产业创富、增收带富先锋作用，在推进城乡统筹中助力收入分

配均衡化。

（五）严监管防风险，理财管财彰显实效

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建立健全精准高效、闭环管理的财政风

险防控体系。强化债务管理。积极落实化债资金来源，于 2023 年 6

月底顺利实现隐性债务清零，并及时将 31.4 亿元国企偿债风险应急

资金根据资金权属返还至各单位。建立健全国企债务风险监测预警

机制，防范国企重大债务风险。构建财会大监督体系。建立协同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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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监督机制，深化财政、巡察、审计等部门的协同合作。做好财经

纪律专项整治、涉企补贴补助资金检查等专项督查工作，举一反三

抓好整改落实。推进会计监督，做好代理记账电子凭证会计数据标

准应用省级试点工作。深化财政管理整体智治。“浙里报账”应用

实现全市扩面，业务量嘉兴领先。获批成为全省首个在非机动车交

通事故中开展抢救费用垫付业务的试点县市，持续领跑“浙里垫付”

改革。加强国有资产管理，规范资产评估，作为全省公益仓试点单

位完成嘉兴首笔物资捐赠。促进基层财政运行稳定。调整完善市镇

财政管理体制，镇街财政体制收入增长 12.4%，切实减轻基层支出压

力。建立健全基层数字化内控建设机制，“浙里基财智控应用”已

在全市所有镇街上线运行。

与此同时，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2023 年，

财政部门承办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共计 131 件，其中主办

件 1 件，按时办结率、满意率均达到 100%。

这一年来取得的成绩，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科学指引的结果，是市委带领全市人民笃行不怠的结果，是市人大、

市政协及代表委员们监督指导的结果。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

在财政管理过程中还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如财政经济形势严峻，

收支紧平衡压力前所未有；财会监督还需加强，预算刚性约束、财

政支出结构优化和绩效管理改革有待进一步推进；债务管理压力不

断加大等。对此，我们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将积极采取有力措施

切实加以解决。

三、2024 年财政预算草案

（一）2024 年财政收支形势

2024 年，全市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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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主体逐步活跃，新兴海工程持续推进，为经济增长奠定了

基础。但也面临有效需求不足、产业发展分化、土地市场预期未明

显好转等问题，财政收入可持续增长存在不确定性。同时，民生刚

性支出增长趋势没有改变，保障政府投资在建工程、维持社保基金

平稳运行、扶持重点产业发展等资金需求仍然较大，财政紧平衡状

态进一步凸显。我们将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妥善处

理好必要支出强度与财政可持续的关系，切实保障全市重大决策部

署落实。

（二）2024 年财政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全省财政工作会议要

求，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兜牢“三保”底线，引

导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切实保障财政可持续发展，支持推进“创

新提升年、改革突破年、项目攻坚年”活动，努力推动经济实现质

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三）重点财政支出政策

1.支持产业发展。按照“有效政策加力提效、低效政策全面缩

减、无效政策果断压减”原则，迭代优化全市高质量发展产业政策。

统筹资金6.3亿元，支持高水平打造“241”产业集群，聚力提振企

业发展信心。

2.支持科技创新。落实财政科技投入增长机制，安排科技投入

增长18%以上，主要用于支持科技企业培育、高能级创新平台打造等。

统筹安排4.3亿元，支持深入实施人才新政3.0，全力保障人才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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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支持浙大国际合作教育样板区建设等。

3.支持乡村振兴。安排涉农资金8.2亿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统

筹资金2.3亿元，有序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守

好粮食安全基本盘。继续安排2200万元，实施通组道路改造提升70

公里。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安排3800万元，推动全省百村万户

增收促富和一事一议支持共富村建设2项试点投产见效。

4.保障基本民生。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继续保持

在三分之二以上。安排教育资金30.2亿元，支持全国义务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县市创建。安排资金3.5亿元，重点支持医疗救治能力提升。

统筹安排33.1亿元，用于保障社会保险基金平稳运行。

5.保障文化服务。探索建立文化事业投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比重稳定增长机制，统筹文化投入2.4亿元，支持开展金庸先生百年

诞辰、徐志摩诗歌节等特色文化活动，进一步构筑“10分钟品质文

化生活圈”，扩大潮城文化影响力。

6.保障政府投资。坚持续建为主、民生优先，安排政府投资预

算2.5亿元，支持易地新建许村镇初级中学、斜桥镇庆云中心小学等

项目尽快开工。安排资金13.2亿元，确保新建公共租赁住房项目、

525国道改建工程等重大项目持续实施。

（四）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草案

2024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 1061000 万元，比上年执

行数增长 6.0%；加上预计转移性收入 550707 万元，收入合计 1611707

万元。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拟安排 1296078 万元，比上年执行数

增长 6.8%，其中市本级（含对下转移支付）安排支出 1157478 万元；

加上预计转移性支出 315629 万元，支出合计 1611707 万元。收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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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

（五）2024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草案

2024 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期 737600 万元，比上年执

行数增长 20.1%，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650000 万元，增长

18.3%；加上预计转移性收入 427604 万元，收入合计 1165204 万元。

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拟安排 1084548 万元，比上年执行数下降

19.3%（主要是上级新增专项债务限额目前仅下达提前批），其中市

本级安排支出 890620 万元；加上预计转移性支出 80656 万元，支出

合计 1165204 万元。收支相抵，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

（六）2024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

2024 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期 937 万元，比上年执

行数下降 87.3%（主要是国有企业偿债风险应急资金全额返还后利息

收入大幅减少）；加上预计转移性收入 177 万元，收入合计 1114 万

元。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拟安排 832 万元，比上年执行数增

长 8.6%；加上预计转移性支出 282 万元，支出合计 1114 万元。收支

相抵，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平衡。

（七）2024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草案

2024 年起，失业保险基金和工伤保险基金实行省级统收统支，

收支不再列入地方财政预算。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期

206982 万元，比上年调整后执行数（剔除上级统筹基金）增长 11.6%。

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拟安排 227306 万元，比上年调整后执行

数增长 10.0%。预计全市社会保险基金当年赤字 20324 万元，累计结

余 395046 万元。预计当年社保风险准备金收入 85500 万元，拟动用

169026 万元，年末余额 79433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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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地方政府债券管理情况

2024 年，根据地方政府债券持有情况，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

安排一般债券付息支出 35664 万元，在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中安排

专项债券付息支出 60406 万元。充分发挥债券资金稳投资、促发展

的重要作用，积极争取专项债券资源，根据目前新增专项债券项目

储备情况，2024 年专项债券需求 527300 万元。2024 年 1 月，省财

政厅提前下达我市 2024 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219900 万元（其

中一般债券 20000 万元、专项债券 199900 万元），已编入 2024 年

预算，主要用于学校建设、交通运输、市政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

2024 年全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待省财政厅下达后，再依法编制

预算调整方案提交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

进一步健全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机制，一般债务限额与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相匹配，专项债务限额与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及项目

收益等相匹配。完善专项债券管理，规范专项债券使用，促进融资

规模与项目收益相平衡，完善专项债券资金投向领域禁止类项目清

单和违规使用专项债券处理处罚机制。

四、认真抓好 2024 年财政工作

（一）改革创新，持续提升财政治理效能

面对紧平衡压力，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确保收支平稳运行，把财

政可持续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全力抓好组织收入，深入研究涵养

新财源的方式，以创新举措培育新增长点、新增长极。在不折不扣

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的前提下，进一步压实非税收入执收部门主体

责任，挖掘执收潜力。强化市本级财政资源统筹力度，积极盘活存

量资金资产，打破单位与单位、财政资金与非财政资金壁垒。在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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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三保”底线的前提下，集中财力保障重点领域、重点项目。坚

持党政机关真正过紧日子、习惯过紧日子、把紧日子过好，修订完

善公务支出等制度，全市部门一般性支出压减超 10%，“三公”经费

预算只减不增。强化预算刚性执行，严控预算追加调剂，加强预算

支出跟踪问效，确保有限财力用在刀刃上。

（二）以进促稳，积极财政政策适度加力

深入做好上级政策解读，紧抓机遇红利、用好政策空间、找准

发力方向，确保各项政策精准快速落地见效。根据实际承接好上级

“8+4”经济政策体系，进一步提高政策实施的精准度、时效性。落

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找准

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小切口”，推进政府采购领域“一揽子”改

革，进一步提高政府采购透明度和采购效率，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

小企业力度。用足用好专项债券，聚焦保障性住房等“三大工程”

这些新增扩围的重点领域，加强项目谋划和前期准备，积极向上争

取，确保符合条件的项目都有专项债券资金保障，着力提高投资效

率。发挥新兴海工程母基金作用，不断提升产业基金“募、投、管、

退”专业能力，精准对接“241”重点产业集群，以基金投资促进产

业链布局优化及上下游资源整合。开展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探

索建立以效益为核心的中长期激励机制，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国

有资产保值增值率力争达 10%。

（三）练好内功，深化财政体制机制改革

以“保基本、强激励、促均衡”为目标，探索建立激励性财政

机制，提升全市财政资金资产资源配置能力和效率。完善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制度，聚焦合理确定收益收缴比例、规范收支预算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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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建立更加紧密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国有资产报告衔接关系，

切实提高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完善市镇财

政管理体制机制，提高转移支付的调节力度和精准度，加强收入激

励，增加镇街本级可用财力，调动属地发展经济、培植税源积极性。

进一步细化镇街预算管理，以点扩面加强预决算督导，规范镇街预

算编制和收支管理。积极探索“浙里基财智控”应用一键直达模块，

推动“乡镇公共财政服务平台”迭代升级，数智赋能强化涉农补助

和民生补贴资金的监督管理。

（四）着力防控，切实守好财政运行底线

坚持把握防风险的底线思维，进一步严肃财经纪律，加强财政

运行监管。严格防控债务风险，充分运用全市国企债务风险监测预

警制度，合理管控国企融资规模和资产负债率，重点控制债务增速。

开展财会监督加强年活动，健全完善人大财经监督、财会监督、审

计监督三方贯通融合机制，强化“审核+资金拨付+监督”闭环管理，

通过系统联动、专项整治、方式创新、手段集成，提升财会监督震

慑力。落实市镇两级“三保”主体责任，坚持“三保”在预算编制

和财政支出中的优先顺序，加强库款保障和运行监控，做好风险防

范和应急处置，兜实“三保”底线。

各位代表，2024 年全市改革发展任务艰巨、责任重大。让我们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中共海宁

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指导下，牢记嘱托、

奋勇前进，锐意进取、真抓实干，提高创造性执行能力，扎实做好

财政改革发展各项工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宁新篇章作出

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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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及有关说明

1.一般公共预算

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

支预算。

2.政府性基金预算

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

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

支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应当根据基金项目收入情况和实际支出需

要，按基金项目编制，做到以收定支。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对国有资本收益作为支出安排的收支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应当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并安排资金调入一般公

共预算。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对社会保险缴款、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和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

专项用于社会保险的收支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应当按照统筹层

次和社会保险项目分别编制，做到收支平衡。

5.转移性收入

指反映政府间的转移支付以及不同性质资金之间的调拨收入，

主要包括：返还性收入、转移支付收入、上年结余收入、调入资金、

债务转贷收入等。



— 15 —

6.转移性支出

指反映政府间的转移支付以及不同性质资金之间的调拨支出，

主要包括：转移支付支出、上解支出、调出资金、年终结余、援助

其他地区支出、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

7.预算绩效管理

指以“预算”为对象开展的绩效管理，是以绩效目标为导向、

以绩效监控为保障、以绩效评价为手段、以评价结果应用为关键，

将绩效管理理念和方法贯穿于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过程，并实

现与预算管理有机融合的绩效管理模式。

8.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指财政通过超收收入和支出预算结余安排的具有储备性质的基

金，视预算平衡情况，在安排下年度预算时调入并安排使用，或用

于弥补短收年份预算执行的收支缺口。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安排使

用接受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

9.地方政府债务

指根据《国务院关于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和《预算法》

规定，在批准的限额内通过省政府代为发行并转贷给相关市、县（市）

的地方政府债券。

10.政府隐性债务

指政府在法定政府债务限额之外直接或者承诺以财政资金偿还

以及违法提供担保等方式举借的债务。

11.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指为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政府投资项目发行的、以项目对应的

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作为还本付息资金来源的政府债券。



— 16 —

12.“三保”支出

指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的财政支出。

13.产业基金

指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分类管理、防控风险”原则设

立和运作的基金。其设立的宗旨是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实现政

府主导与市场化运作的有效结合，引导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支持实

体经济发展，推动我市新兴产业、重点领域加快发展。

14.“8+4”政策体系

即扩大有效投资、科技创新、“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

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世界一流强港和交通强省建设、扩大内需

和对外开放、乡村振兴和城乡一体化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 8 个重

点领域政策包，财政金融、自然资源、能源、人才等 4 张要素保障

清单。

15.“241”产业集群

即时尚产业、光伏新能源产业分别达到 1000 亿规模，泛半导体、

储能、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分别达到 500 亿规模，生命健康

产业达到 100 亿规模，航空航天产业纳入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内重点

发展。


